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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召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

外国语学院第十三次团代会、学代会的批复 

 

外国语学院团委、学生会： 

你们《关于召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第十三次

团代会、学代会的请示》悉。经校团委、学生会研究决定，

同意你们按照《团章》及学联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期召开第十

三次团代会、学代会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             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 

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会 

二Ο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

主题词：外国语学院 团代会 学代会 批复 

抄  送：校党委，组织部，各学院党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2 日印 

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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